
 

     

  

 

 

公 司 註 冊 處 

COMPANIES REGISTRY 

香港金鐘道六十六號  

金鐘道政府合署十五樓  

QUEENSWAY  GOVERNMENT  OFFICES  

15TH FLO OR,  66  QUEENSWAY  

HONG  KONG. 

網址Web  Site  : www.cr.gov.hk 

申請指引

申請以行政方式恢復公司註冊

申請前請細閱本指引

(A) 引言

新《公司條例》（第  622 章）（下稱「該條例」）第  15 部第  4 分部(被 

除名或撤銷註冊而解散 )及第  16 部第  8 分部（非香港公司）訂立以行政方式將已

在公司登記冊被剔除名稱的公司恢復註冊的程序  1。  

2. 以行政方式恢復公司註冊的新程序已於  2014 年  3 月  3 日該條例生效後

實施。本指引應僅作申請指南之用，並應與該條例的相關條文一併閱讀。請登入

網址   www.elegislation.gov.hk 參閱該條例的內容。 

(B) 本地公司 

(I) 向處長申請將本地公司恢復註冊 

3. 公司註冊處處長（下稱「處長」）獲賦權將已根據該條例第  746 或  747

條或《前身條例》（即在該條例生效前不時有效的《公司條例》（第  32 章））第 
291 條在公司登記冊被剔除名稱並已解散的本地公司  2 恢復註冊。 

4. 申請將已解散的公司恢復註冊應由曾是該公司的董事或成員提出，並須

在公司解散日期後的  20 年內提出。 

1 以行政方式恢復公司註冊的程序不適用於因撤銷註冊或清盤而解散的公司。  
2 處長可在以下情況將在公司登記冊上的公司名稱剔除：－ 

- 有關公司看來並非正在營運或經營業務；或 
- 公司正進行清盤，但須由清盤人作出的申報表，已在一段連續  6 個月的期間內沒有作出，

並看來無清盤人正在行事或該公司的事務已完全處理完。

https://www.cr.gov.hk/tc/home/index.htm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_lang=zh-Hant-HK


5. 除非以下指明的四項條件及處長認為合適的任何其他條件  3 均獲符合，

否則申請將不獲批准： - 
 

(i) 在該公司的名稱從公司登記冊剔除時，該公司正在營運或經營業務；  

(ii) 如該公司持有位於香港的任何不動產而已屬無主財物並歸屬政府，政府

不反對該公司恢復註冊；  

(iii) 申請人已向處長交付所需文件，致使處長備存的紀錄能反映該公司的最

新情況（見附件  1）；及  

(iv) 政府在解散期間處理有關財產或權利的費用、開支及債務，或政府就有

關申請的程序而招致的費用、開支及債務，均已由申請人支付或付還。  

[見該條例第  760 及  761 條]  

 
6. 申請人須支付港幣  2,700 元，作為以行政方式恢復公司註冊的費用。支

票抬頭請註明「公司註冊處」。即使申請不獲批准，已繳的費用不會退回。  

(II) 處長就申請作出的決定  

7. 處長須就以行政方式恢復公司註冊的申請而作出的決定，通知申請人。

如處長批准申請，有關公司於處長發出通知的日期恢復列入公司登記冊。處長會

登記該通知，並會在憲報刊登關於該公司恢復註冊的公告。  

[見該條例第  762 條]  

 
(III) 恢復註冊時公司的名稱  

8. 公司是以其前有名稱恢復列入公司登記冊。如前有名稱自該公司解散後 

已被另一公司採用，則該公司須在恢復註冊後的  28 日內更改其名稱。  

 
9. 有關恢復註冊的公司更改名稱及處長發出更改名稱指示的更多詳盡資

料，請參閱公司註冊處（下稱「本處」）的「香港公司名稱註冊指引」，該指引可

於本處網頁下載。指引的印文本亦可於香港金鐘道  66 號金鐘道政府合署  14 樓新

公司註冊組諮詢櫃檯索取。  

[見該條例第  769 至  772 條]  

 
(C) 非香港公司  

(I) 向處長申請將非香港公司恢復註冊  

 

3 處長一般會要求申請人提供其獲公司的成員授權申請以行政方式恢復公司註冊的授權書。 
 

2  



10. 如非香港公司的名稱已根據該條例第  798 條或《前身條例》第  339A(2)

條從公司登記冊剔除（因處長有合理因由相信該註冊非香港公司已不再在香港設

有營業地點），該非香港公司的董事或成員可向處長提出申請將該公司恢復註冊。  

 
11. 在此情況下提出的申請，須在該非香港公司除名日期後的  6 年內提出。  

 
12. 除非以下指明的兩項條件及處長認為合適的任何其他條件  4 均獲符

合，否則申請將不獲批准：  

 

(i) 在申請提出時，並在該非香港公司的名稱從公司登記冊剔除前的  6 個月

內的任何時間，該公司在香港設有營業地點；及  

(ii) 申請人已向處長交付所需文件，致使處長備存的紀錄能反映該非香港公

司的最新情況（見附件  2）。  

[見該條例第  799 及  800 條]  

 
13. 申請人須支付港幣  2,700 元，作為以行政方式恢復公司註冊的費用。支

票抬頭請註明「公司註冊處」。即使申請不獲批准，已繳的費用不會退回。  

 

(II) 處長就申請作出的決定  

 
14. 處長須就以行政方式恢復公司註冊的申請而作出的決定，通知申請人。

如處長批准申請，有關非香港公司於處長發出通知的日期恢復列入公司登記冊。

處長會登記該通知，並會在憲報刊登關於該公司恢復註冊的公告。  

[見該條例第  801 條]  

 
(D) 向處長申請恢復公司註冊的標準表格  

 
15. 申請以行政方式恢復公司註冊的申請人，可視乎適當情況使用標準表

格，即「本地公司申請以行政方式恢復註冊」（附件  3）或「非香港公司申請以

行政方式恢復註冊」（附件  4）提出申請。表格可於本處網頁下載，亦可於本處

辦事處索取。  
 

 

2014 年  5 月  (2023 年  12 月更新)  
檔號：  CR  HQ/8  -13/111 

 
 

4 處長一般會要求申請人提供其獲公司的成員授權申請以行政方式恢復公司註冊的授權書。 
 

3  



附件   1  
 

 
 

本地公司更新紀錄所需的文件清單  
 

 

(1) 所有尚欠的「周年申報表」（表格  NAR1）連同財務報表的經核證真

實副本（如適用），並繳交每年登記費用* ；  
 

(2) 「註冊辦事處地址更改通知書」（表格  NR1）（如公司解散之前或之

後，其註冊辦事處地址已更改）；  
 

(3) 「更改公司秘書及董事通知書( 委任／停任) 」（表格  ND2A）及／或 

「更改公司秘書及董事詳情通知書」（表格  ND2B） 
（如公司解散之前或之後，有關公司秘書及／或董事已有所更改）；

及  
 

(4) 任何所需的其他文件／表格，致使公司註冊處處長備存的紀錄能反

映公司的最新情況。  
 

 

*《前身條例》附表  8 第  I 或  II 部，或《公司（費用）規例》（第  622K 章）

附表  1 第  1 或  2 部（視何者適用而定）訂明的費用。 

 
 

註： 為反映公司的最新情況而交付公司註冊處處長登記的文件／表格，即使 

公司不獲准恢復註冊，有關公司解散前的文件／表格均不會退回申請人。 



附件   2 

 

非香港公司更新紀錄所需的文件清單  
 

 

(1) 所有尚欠的「周年申報表」（表格  NN3）連同帳目的經核證真實副

本（如適用），並繳交每年登記費用* ；  
 

(2) 如非香港公司在被除名之前或之後，該公司的有關詳情有任何更改，

便須交付以下指明申報表：  
 

(a) 「註冊非香港公司更改憲章、法規或章程大綱等的申報表」 

（表格  NN5）；  
 

(b) 「註冊非香港公司更改公司秘書及董事申報表（委任/ 停任）」 

（表格  NN6）；  
 

(c) 「註冊非香港公司更改公司秘書及董事詳情申報表」 

（表格  NN7）；  
 

(d) 「註冊非香港公司更改獲授權代表申報表（委任/ 停任）」 

（表格  NN8）及／或 

「註冊非香港公司更改獲授權代表詳情申報表」 

（表格  NN8C）；  
 

(e) 「註冊非香港公司更改地址申報表」（表格  NN9）；及  
 

(3) 任何所需的其他文件／表格，致使公司註冊處處長備存的紀錄能反

映公司的最新情況。  
 

 

* 《前身條例》附表  8 第  III 部，或《公司（費用）規例》（第  622K 章）

附表  1 第  3 部（視何者適用而定）訂明的費用。 

 

註： 為反映公司的最新情況而交付公司註冊處處長登記的文件／表格，即使

公司不獲准恢復註冊，有關公司被除名前的文件／表格均不會退回申請 

人。 



附件  3 

《公司條例》（第  622 章）第  760 條

本地公司申請以行政方式恢復註冊 

 

註：以行政方式恢復公司註冊的程序只 適用 於 商業登記號碼 
被公司註冊處處長從公司登記冊剔除名稱的公司

（註 1）
。 

  

公司名稱（下稱「該公司」） 

 

申請人姓名（下稱「申請人」） （請填寫全名） 

 

通訊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郵地址 

   

 
A 部 有關不動產的確認書 

 
申請人確認： 

請✓選適用的空格  
 

(a) 在緊接該公司解散之前，並沒有任何位於香港而歸屬該公司或以信託形式為

該公司持有的不動產，因此並沒有位於香港的不動產屬無主財物而歸屬政

府。  

 
(b) 連同本申請書一併交付的土地查冊紀錄副本上所載位於香港的不動產，在緊

接該公司解散之前，是歸屬該公司或以信託形式為該公司所持有，因此該不動

產已屬無主財物而歸屬政府。申請人現請政府確認不反對該公司恢復註冊。

申請人完全明白，公司註冊處可根據《公司條例》第  761(2)(d)條要求他支付

或付還所需的費用（包括政府在解散期間處理有關財產的費用、開支及債務

（如有的話））
（註  2）。 



B 部 申請以行政方式恢復註冊 
 

申請人亦確認以下各項：  
 

(a) 申請人曾是： 

請✓選適用的空格 

該公司的董事；

該公司的成員；  

 

(b) 在該公司的名稱從公司登記冊剔除時，該公司正在營運或經營業務；及  

 
(c) 一切所需的文件已交付公司註冊處處長，致使該公司的紀錄能反映最新情況。有

關文件載列在附錄  I（本地）的清單。 

 
 

（註  3）
(d) 申請人 ： 

請✓選適用的空格 

是該公司的唯一成員（註  4）； 

獲該公司的所有成員
（註  4）授權申請以行政方式恢復該公司的註冊。隨附授權

書的經核證副本。 

 

 

 

 

 

 

 

 
 

簽署： 

姓名： 日期： 

名列本表格內的申請人 
（註  5） 日  / 月  / 年 

註：  

(1) 以行政方式恢復公司註冊的程序 不適用 於因撤銷註冊或清盤而解散的公司。  
(2) 如有根據《公司條例》第  761(2)(d)條所須支付或付還的費用、開支及債務，本處會另行通知

申請人。  
(3) 如申請人既非該公司的唯一成員，亦未獲該公司的所有成員授權 (或只獲部份成員授權 )申請

恢復公司的註冊，申請人便須交付一份陳述書，述明導致其申請恢復該公司註冊的情況和原
因及其未能獲取所有成員授權的情況和原因。申請人並須交付已取得的授權書的經核證副本。  

(4) 「成員」是指緊接該公司解散前的成員。  

(5) 本表格必須由申請人簽署，並連同申請費用一併交付。如申請人為法人團體，本表格必須由
法人團體的董事、公司秘書或獲授權人簽署。如申請人為個別人士，本表格必須由申請人親
自簽署。 



   

 

     

   

  

 
  

  

 

 

 

 

 

 

     

        

  

 

   

 

 

 

 

 

 

   

  

 

   

附錄  I （本地）

本地公司根據《公司條例》（第 622 章）第 760 條申請以行政方式恢復註冊的文件清單

註： (1) 未填妥的清單會發還申請人，待填妥後申請才獲處理。 
(2) 公司註冊處處長可為處理恢復註冊的申請而要求申請人交付其他有關文件。

以行政方式恢復註冊

須交付的文件類別 / 繳交的費用

交付

的文件 

()

未能交付

的文件 

()

如未能交付文件，

請說明原因。 

1. 本地公司申請以行政方式恢復註冊的標準表格 

2. 申請費用港幣 2,700 元 (不會退回) 

3. (a) 如申請人並非公司的唯一成員但獲公司所有成員授權申請以

行政方式恢復公司註冊：所有成員的授權書的副本（副本須經

申請人或一名香港執業的律師核證為真實副本）。 

(b) 如申請人既非該公司的唯一成員，亦未獲該公司的所有成員授

權(或只獲部份成員授權 )申請恢復公司的註冊： 

(i) 申請人的陳述書，述明導致其申請恢復該公司註冊的情況

和原因及其未能獲取所有成員授權的情況和原因；及 

(ii) 已獲取的授權書的副本（副本須經申請人或一名香港執業

的律師核證為真實副本）。 

4. 土地註冊處發出的土地查冊紀錄副本，載有財產的業權或擁有權

（如公司持有位於香港的不動產屬無主財物並歸屬政府）



  

  

 

 

 

 

 

 

     

  

 

 

   

     
 

     
 

     
 

 

 

 

   

 

以行政方式恢復註冊

須交付的文件類別 / 繳交的費用

交付

的文件 

()

未能交付

的文件 

()

如未能交付文件，

請說明原因。 

5. 可使公司註冊處處長備存的紀錄能反映公司最新情況的文件： 

(i) 所有尚欠的「周年申報表」（表格 NAR1）連同財務報表的經

核證真實副本（如適用），並繳交每年登記費用

請在下方註明所交付的「周年申報表」及財務報表的年份： 

(ii) 「註冊辦事處地址更改通知書」（表格 NR1） 如公司在解散之前或之後並沒有任何更改，請如此說
明。 

(iii) 「更改公司秘書及董事通知書 (委任／停任)」（表格 ND2A） 如公司在解散之前或之後並沒有任何更改，請如此說
明。 

(iv) 「更改公司秘書及董事詳情通知書」（表格 ND2B） 如公司在解散之前或之後並沒有任何更改，請如此說
明。 

(v) 任何所需的其他文件，致使公司註冊處處長備存的紀錄能反

映公司的最新情況。

請在下方註明所交付文件的類別。



附件  4 

《公司條例》（第  622 章）第  799 條

非香港公司申請以行政方式恢復註冊 
 

 商業登記號碼 

  

公司名稱（下稱「該公司」） 

 

申請人姓名（下稱「申請人」） （請填寫全名） 

 

通訊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郵地址 

   

 

申請人確認以下各項：  

(a) 申請人是： 

請✓選適用的空格 

該公司的董事；

該公司的成員；  

(b) 該公司在提出申請時，並在其名稱從公司登記冊剔除前的  6 個月內的任何時間，

在香港設有營業地點；  
 

(c) 一切所需的文件已交付公司註冊處處長，致使該公司的紀錄能反映最新情況。有

關文件載列在附錄  I（非香港）的清單。 

 

 
（註１）

(d) 申請人 ： 

請✓選適用的空格 

是該公司的唯一成員； 

獲該公司現時的所有成員授權申請以行政方式恢復該公司的註冊。隨附授權

書的經核證副本。 

 

 

 
簽署： 

姓名： 日期： 

名列本表格內的申請人 
（註  2） 日  / 月  / 年 



 
 

 

 

 

 

註： 

(1) 如申請人既非該公司的唯一成員，亦未獲該公司現時的所有成員授權 (或只獲部份成員授權 )
申請恢復公司的註冊，申請人便須交付一份陳述書，述明導致其申請恢復該公司註冊的情
況和原因及其未能獲取現時所有成員授權的情況和原因。申請人並須交付已取得的授權書
的經核證副本。 

(2) 本表格必須由申請人簽署，並連同申請費用一併交付。如申請人為法人團體，本表格必須
由法人團體的董事、公司秘書或獲授權人簽署。如申請人為個別人士，本表格必須由申請
人親自簽署。



   

 

     

   

  

 
  

  

 

 

 

 

 

 

     

        

  

 

   

 

 

 

 

 

 

   

附錄  I (非香港)

非香港公司根據《公司條例》（第 622 章）第 799 條申請以行政方式恢復註冊的文件清單

註： (1) 未填妥的清單會發還申請人，待填妥後申請才獲處理。 
(2) 公司註冊處處長可為處理恢復註冊的申請而要求申請人交付其他有關文件。

以行政方式恢復註冊

須交付的文件類別 / 繳交的費用

交付

的文件 

()

未能交付

的文件 

()

如未能交付文件，

請說明原因。 

1. 非香港公司申請以行政方式恢復註冊的標準表格 

2. 申請費用港幣 2,700 元 (不會退回) 

3 (a) 如申請人並非公司的唯一成員但獲公司現時的所有成員授權申

請以行政方式恢復公司註冊：所有成員的授權書的副本（副本須

經申請人或一名香港執業的律師核證為真實副本）。 

(b) 如申請人既非該公司的唯一成員，亦未獲該公司現時的所有成員

授權(或只獲部份成員授權 )申請恢復公司的註冊： 

(i) 申請人的陳述書，述明導致其申請恢復該公司註冊的情況和

原因及其未能獲取所有成員授權的情況和原因；及 

(ii) 已獲取的授權書的副本（副本須經申請人或一名香港執業的

律師核證為真實副本）。



  

  

 

 

 

 

 

 

     

  

 

 

   

  

  

  
 

  

  

  
 

  

  

  
 

  

  

  
 

 

以行政方式恢復註冊

須交付的文件類別 / 繳交的費用

交付

的文件 

()

未能交付

的文件 

()

如未能交付文件，

請說明原因。 

4. 可使公司註冊處處長備存的紀錄能反映公司最新情況的文件： 

(i) 所有尚欠的「周年申報表」（表格 NN3）連同帳目的經核證

真實副本（如適用），並繳交每年登記費用

請在下方註明所交付的「周年申報表」及帳目的年份： 

(ii) 「註冊非香港公司更改憲章、法規或章程大綱等的申報表」

（表格 NN5）

如非香港公司在除名之前或之後並沒有任何更改，請
如此說明。 

(iii) 「註冊非香港公司更改公司秘書及董事申報表（委任 /停任）」

（表格 NN6）

如非香港公司在除名之前或之後並沒有任何更改，請
如此說明。 

(iv) 「註冊非香港公司更改公司秘書及董事詳情申報表」

（表格 NN7）

如非香港公司在除名之前或之後並沒有任何更改，請
如此說明。 

(v) 「註冊非香港公司更改獲授權代表申報表（委任 /停任）」

（表格 NN8）

如非香港公司在除名之前或之後並沒有任何更改，請
如此說明。



  

  

 

 

 

 

 

 

   

  

  
 

  

  

  
 

 

 

 

   

 

以行政方式恢復註冊

須交付的文件類別 / 繳交的費用

交付

的文件 

()

未能交付

的文件 

()

如未能交付文件，

請說明原因。 

(vi) 「註冊非香港公司更改獲授權代表詳情申報表」

（表格 NN8C）

如非香港公司在除名之前或之後並沒有任何更改，請
如此說明。 

(vii) 「註冊非香港公司更改地址申報表」

（表格 NN9）

如非香港公司在除名之前或之後並沒有任何更改，請
如此說明。 

(viii) 任何所需的其他文件，致使公司註冊處處長備存的紀錄能反

映公司的最新情況。

請在下方註明所交付文件的類別。




